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行政强制

服务指南及执法流程
一、执法事项名称
1.扣留机动车

2.扣留非机动车

3.拖移、移动机动车
4.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5.检验体内酒精、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含量

6.收缴非法警报器、标志灯具

7.排除影响交通安全装置

8.对涉嫌违法行为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场所查封和扣押涉案财物

9.强制隔离戒毒

10.对非法生产、经营、购买、运输、走私的易制毒化学品进行扣押、没收，对有关场所进行查封

11.对有恐怖嫌疑人员采取约束措施

12.对涉嫌违反出境入境管理外国人的拘留审查

13.限制涉嫌违反出境入境管理外国人的活动范围

14.对违反出境入境管理的境外人员遣送出境

15.对参加大型群众性活动的人员有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威胁公共安全行为的强行带离现场

16.约束精神病人和醉酒人员

17.收缴违禁品、赌具、赌资，吸食、注射毒品的用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本人所有的工具

18.追缴违反治安管理所得财物

19.责令因扰乱体育比赛秩序被处以拘留处罚的人12个月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或强行带离现场

20.责令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大型活动停止活动并立即疏散

21.对被依法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仍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予以取缔

22.强制传唤

23.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进行检查

24.对与案件有关的需要作为证据的物品进行扣押

25.对卖淫、嫖娼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查、强制治疗

26.制止、命令解散、强行驱散、强行带离现场

27.对公民在本人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当地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人员的强行遣回原地

28.扣留枪支

29.收缴枪支

30.盘问、继续盘问
二、受理机构
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西御桥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酒仙桥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鼓楼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新兖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大安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漕河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开发区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小孟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新驿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颜店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兖州区勤务大队

三、审批机构
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

四、受理条件
有涉嫌违法的行为且有明确行政相对人（在我局管辖范围内）
五、办理时限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六、办公电话、地址、时间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胜利东路1号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九州东路189号

联系电话：办公室（0537-3446030）、

交通管理支队兖州区勤务大队（0537-3446200）

邮政编码：272100

办公时间：8:30-12:00 14:00-18:00（夏季）
8:30-12:00 13:30-17:30（冬季）
七、执法流程图




